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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个体经济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层出不穷,对以平台企业为主体的社会责任治理逻辑提出

质疑。为此,首先探讨了新个体经济履责的现实逻辑,即新个体经济具有的社会属性、所有权性质、持续发展需求迫

使其成为社会责任承担的主体。但新个体经济履责实践中存在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履责主体模糊,履责监管困难等

现实问题。基于此,建构了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内容框架:履责主体是新个体经济经营者,履责对象包括直接利益

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履责内容分为法律责任、经济责任、道德责任、行业责任、慈善责任和公益责任六类,并按

照履责程度分为强制类社会责任、必要类社会责任和期望类社会责任。根据不同类型社会责任特征,采用分类治理

模式,即强制类社会责任采取政府主导治理模式,必要类社会责任采取经营者主导治理模式,期望类社会责任采取

平台主导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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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各类互联网平台,以电商、微商、网络直

播、自媒体等为代表的新个体经济迅猛发展,培养

并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不同于传统个体经济,
新个体经济是个体经济与互联网、数字技术等深度

融合创新,实现了不限于时间空间的经济活动[1]。
新个体经济在改变传统消费模式与塑造全新生活

体验的同时,其引发的社会责任异化问题也愈发凸

显。例如,电商虚构产品信息、诱导消费;自媒体为

吸粉引流,传播低俗虚假信息,反映新个体经济社

会责任严重缺失。在“万物皆可互联,人人能成老

板”的网络经济时代,新个体经济通过互联网技术

创造了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交际娱乐方式和消费

休闲方式,已经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力

量;其社会责任缺失不仅影响到广大消费者的利

益,还关系整个社会层面的情感凝聚和价值塑造。
新个体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首要任务是重塑新个

体经济的责任使命与社会担当。因此,探讨新个体

经济社会责任的理论逻辑、现实问题以及履责内容

框架及治理机制尤为必要。

从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看,有关新个体经济社

会责任研究还存在较大空间。学界重点关注新个

体经济的内涵特征[2]、发展障碍[3]、劳动关系[4]、社
会权益[5]等问题。对于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问题,
学界将其与平台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视平台为履

行社会责任的主体[6],以解决新个体经济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现有研究成果对于探讨

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以下几

个问题:一是对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关注不够,由
此造成新个体经济商业伦理问题层出不穷,严重阻

碍新个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平台经济下社

会责任履责主体单一,主要将平台视为履责主体,
忽视了新个体经济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和担当;三
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框架不适用于新个体经济,
企业社会责任针对企业而非经营者本身,而新个体

经济不同于企业,具有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营

者和管理者合一的特征,是从业者与其经营活动紧

密相连的一种经济。因此,重构新个体经济社会责

任框架对于落实社会责任实践,解决中国新经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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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更强的可行性和

针对性。

1 新个体经济的特征
新个体经济具备传统个体经济和互联网经济

的双重特征,是“互联网+个体经济”的创新组合[1],
新个体经营者与平台企业拥有各自的生产要素,按
照分散经营与分工协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生产和

经营活动。新个体经济与传统个体经济以及电子

商务均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组织形式上,新个体经济与传统个体

经济相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新个体经济经

营者本人或家庭成员及合作伙伴、少数雇员等,但
新个体经济并不需要在工商税务部门备案,仅在平

台如微信、淘宝、抖音上通过注册申请即可成为个

体商户,并依托平台巨大的流量售卖商品、提供服

务,从而实现快速低成本交易,新个体经济与传统

个体经济一样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第二,在所有制关系层面,他们事实上已经成

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体”,但新个体经济

主要依托平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平台企业所具有

的核心技术和信息资源等构成关键生产资源,因此

平台往往对新个体商户有一定的监督管理权限,并
要扣除新个体经济一定比例的经营所得。这使得

新个体经济与平台的归属关系存在争议,尤其在发

生商业纠纷时,履责主体往往不明确,导致平台与

新个体经济相互推诿。
第三,在规范性方面,新个体商户不需要在工

商、税务等部门正式注册备案,也没有固定的经营

场所、从业人员等基本信息。新个体经济的经营活

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选择兼职、全职或多

点执业;经营范围涉及日用生活消费品、娱乐、教
育、医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于新个体经济

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品类繁复、经营灵活等特点,
因此无论是平台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很难掌握从事

新个体经济的商户数、从业人员、经济规模等确凿

信息。第四,在社会功能方面,新个体经济不仅具

有商业属性,也拥有明显的社会属性。新个体经济

通过平台赋能,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就业、医
疗、教育等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保障民

生、扩大就业、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增加税收、发展

经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7],成为影响数字经济时

代人民生活幸福程度的重要因素。

2 新个体经济履责的现实逻辑
首先,新个体经济已具备社会属性。互联网

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个体工商户等小微

市场主体创造巨大机遇,面对发展新机遇,他们积

极探索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通过在线提供购

物、娱乐、教育、医疗、就业、信息咨询等便利服务,
成为当前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个体经济

虽然规模不大,但数量众多,覆盖面广,已经成为

中国商业体系和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

影响社会生产实践进程,推动社会关系再生产乃

至社会系统结构变革,并在实现人民生活获得感

和幸福感以及保障民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言

而喻,新个体经济的社会影响力越大,所涉及的社

会责任也就越大。
其次,新个体经济的所有权性质是履行社会责

任的物质基础。新个体经济主要依托互联网平台

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平台与新个体经济的关系不

同,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责任就会有所不同。目

前,新个体经济与平台主要存在认定劳动关系、认
定劳务关系、承揽或合作关系、平台中介等模式[8]。
在承揽或合作、平台中介模式下,平台并不直接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仅仅作为信息媒介联结用户和新

个体经济。新个体经济完全按照自主意愿提供服

务的种类、时间、价格等,营收与其经营绩效挂钩。
从归属关系和所有权性质看,新个体经济已经完全

符合市场独立经济体的特征,应该成为履行社会责

任的主体。
最后,新个体经济健康发展需要。新个体经济

充分依托平台资源,快速触及各类消费者,充分了

解消费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个性化的产品和服

务,培养并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据《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
中国即时通信用户达到10.47亿人,网络视频用户

有10.44亿人,短视频用户也有10.26亿人。然而,
随着新个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频频出现各类社会责

任异化问题,不仅扰乱了平台经济秩序,还影响整

个社会层面的情感取向和价值体系,一定程度上干

扰社会和谐稳定。新个体经济想要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长期稳步发展,应当超越单纯以盈利为目的

的经营特征,担负起对消费者、社会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的社会责任。这不仅是社会大众的急切期望,
也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更是新个体经济保

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3 新个体经济履责现状及问题
首先,新个体经济履责意识不足。新个体经济

成立之初主要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但随着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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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不断扩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但新个体经

济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意识并没有随之发展

成长。不但如此,一部分道德水平不高的个体商

户,为了谋取私利,频频出现售卖假货、以次充好、
恶意传播等行为。比如电商领域,消费者与新个体

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产生交易活动,消费者对商品

了解十分有限,只能通过新个体经济单方面呈现的

商品信息决定是否消费;当消费者遭遇假冒伪劣商

品时,又存在维权成本过高,大部分消费者不了了

之,由于新个体经济违规成本较低,导致他们忽视

社会责任。如“大凉山赵灵儿”“疯狂小杨哥”“车评

人蔡老板”等在商业活动中暴露的丑闻都直接或间

接与经营者的道德水平和伦理决策有关。
其次,新个体经济履责主体模糊。新个体经济

主要依托互联网平台运营,平台作为中间机构联结

大量的消费者和个体商户,其价值创造依赖于双边

用户群体的互动与交易,因此新个体经济与平台既

是合作伙伴,也是利益共同体。平台具有社会和经

济双重属性,也容易导致平台违背社会法律道德,
如平台为获取流量和人气,迎合受众偏好,利用算

法推荐低质量、同质化的内容。这极易诱导新个体

经济按照平台的道德标准开展自己的经营活动,否
则可能得不到平台的“算法推送”“流量支持”等。
而当出现社会责任异化问题,平台和新个体经济由

于权责划分不明,责任推诿屡见不鲜[9]。此外,平台

相对于新个体经济,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及其社

会属性,因此外界往往将平台视为新个体经济社会

责任承担的主体,这无形之中导致新个体经济在履

责过程中缺位;尤其产生社会责任异化问题时,新
个体经济还可以将一部分责任推脱给平台,进一步

加深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缺失。
最后,新个体经济生产经营方式变革带来责任

监管困境。新个体经济成立、注销并不需要到工商

部门备案,仅通过平台审核即可;其生产经营灵活

性,不受时空限制,这极大地增加了政府及社会监

管的难度。平台主要通过入驻规则、信用评价、违
规惩戒等措施对商户进行治理。平台虽然充当守

门人的角色,但是作为独立的经济体,对商户的甄

别及监管行为并非不计成本,而是受到自身利益所

约束。此外,要求平台对数以万计的商户时时进行

监管也难以实现。而且,平台并不具备官方的权

威,平台监管标准与社会标准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

况,很容易导致其在监管过程中的偏袒性,难以建

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责任治理机制。

4 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内容框架
社会责任的内容框架一般涵盖社会责任承担

的主体、社会责任的履责对象、履责内容和履责程

度四项关键内容[10]。根据新个体经济的特征及属

性,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的履责对象、履责内容如

表1所示;新个体经济的履责对象包括内部利益相

关者、外部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履责内

容包括法律责任、经济责任、道德责任、行业责任、
公益责任、慈善责任,按照履责程度不同分为强制

类社会责任、必要类社会责任和期望类社会责任。

表1 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的内容框架及治理

责任类型 治理主体 履责对象

强制类社会责任

必要类社会责任

期望类社会责任

法律责任

经济责任

道德责任

行业责任

公益责任

慈善责任

政府

新个体经济

平台企业

直接利益相关者:消
费者、合 作 伙 伴、平
台等

间接利益相关者:网
民、社会公众等

4.1 履责主体

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的履责主体是个体经济

从业者。企业社会责任强调其履责主体是企业,而
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十分明确履行社会责任的主

体是经营者个人。首先,中国历来重视个人道德修

养,并将其拓展延伸到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商人的

社会责任行为早期被定性为宽泛的商业伦理,是基

于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框架下的“诚实经营”“义利

兼顾”“乐善好施”等商业道德自律意识。随着企

业制度的确立,商人个体的慈善道德行为,才逐渐

演变为企业社会责任,但对商人的伦理道德规范影

响历代商人并延续至今,形成中国独特的商业文

化。学术界最早也是将个人而非企业视为社会责

任的承担者,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个人社会责任

发展演化的结果[11]。可见将经营者而非组织视为

社会责任的承担者,更能激发新个体经济主动履行

社会责任。其次,新个体经济不同于企业,具有所

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营者和管理者合一的特征,
是个体商户与其经营活动紧密相连的一种经济。
蔡宁等[12]认为个体社会责任更符合中国当前的经

济发展现状,更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责任缺失的问

题。当前,中国新经济异军突起,但相关的法律法

规并不十分完善,互联网平台出现的种种乱象,与
经营者道德缺失不无重要关系,新个体经济的健康

发展既需要法律法规的配套完善,也需要对经营者

商业伦理道德的规范与提升。因此,让经营者承担

403

  科技和产业                                     第25卷 第10期 



社会责任,通过唤起经营者的“良知”来规范新个体

经济中的各种不道德行为,能够起到法制的强制性

规范所起不到的作用,是规范新经济的“治本”良方。

4.2 履责对象

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的履责对象不仅包括直

接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合作伙伴、平台企业等,
还包括间接与之相关的网民、广大民众。在数字经

济时代,新个体经济借助互联网甚至拥有比传统企

业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例如,在新媒体传播领域,
自媒体账号每日更新的短视频近8000万条,受众

达到10.74亿人,一些头部网红主播,拥有几十乃至

几百万粉丝。这些自媒体账号中很大一部分是独

立运营的新个体经济,他们的一言一行往往会通过

互联网的扩散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尤其当他们缺

乏社会责任时,其言行和价值观将对整个社会文化

环境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信息化时代,媒介已

超越单纯信息载体的功能,以一种隐蔽而强有力的

暗示来影响甚至重构人类文化。新个体经济看似

体量小,但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能形成对广泛利益

相关者的影响力,这是社会权力形成的基础。根据

“责任铁律”原则,新个体经济的影响力越大,其社

会权力也越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应当与其社会

权力相匹配。因此,新个体经济的履责对象不仅包

括直接利益相关者,还包括间接与之相关的网民以

及社会公众。

4.3 履责内容

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的内容涵盖强制类社会

责任、必要类社会责任和期望类社会责任三类。强

制类社会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是新个体

经济必须要履行的社会责任。其中,法律责任指国

家或政府用法律、法规等形式规定的社会责任;新
个体经济必须要遵守法律法规,不违背法律底线,
否则就面临法律制裁。经济责任要求新个体经济

积极提高利润水平及持续盈利能力,为雇员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为用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必要

类社会责任是新个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能
有效保障新个体经济与利益相关者实现互惠共赢,
持续健康发展,包括道德责任和行业责任。道德责

任是经营者的行为必须要符合社会公序良俗,不违

背社会道德底线。例如,传播积极的价值观念,避
免用户隐私和数据泄露,做好雇员的劳动保护、员
工福利等基本权益的保障。行业责任是有义务维

护所在行业的商业生态环境,遵守商业伦理和行业

规范,赋能产业链中的每一个伙伴,形成互利共赢、

合作发展的行业生态环境。期望类社会责任包括

公益责任和慈善责任。公益责任是对社会公共事

务承担一定的责任,例如,在社会服务方面主动传

播正能量,利用社会影响力协助政府解决社会民生

问题;在环境保护方面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倡导绿

色消费,主动节能减排。慈善责任指经营者积极投

身到社会慈善事业之中,从扶弱济贫、捐款捐物延

伸至促进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做到富而有责、
富而有义、富而有爱。

5 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的治理
围绕互联网平台经济乱象,学者们提出了不同

的治理观点。例如,刘航等[6]提出双边平台分层治

理,阳镇;阳镇和陈劲[13]提出分类整合式治理框架;
辛杰等[14]提出基于共生的社会责任协同与互动治

理策略。这些观点为治理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奠

定基础,但由于履责主体不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基于以上原因,本
文提出分类治理模式,即按照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

类型及特点,采用不同的治理模式。如表1所示,强
制社会责任的治理采取政府主导治理模式;必要类

社会责任采用经营者主导治理模式;期望类社会责

任采取平台主导治理模式。政府主导治理模式是

以政府为主体,政府的角色被界定为规制者、推进

者和监督者。政府主导的方式包括强制执行、监督

管理、鼓励引导、参与支持等形式,政府既可以作为

强制类社会责任治理的参与支持者,鼓励引导新个

体经济履行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也可作为监督管

理者,采取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控制”式的治理策

略,对拒不履行强制类社会责任的新个体经济采取

行政措施。经营者主导治理模式强调通过新个体

经济自觉履行必要类社会责任来实现自治。数字

经济时代,个体的信誉、声誉等无形资产逐步成为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当新个体经济采取有道

德的经营方式时,能提高新个体经济的社会知名度

和美誉度,由此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增长业绩和利

润,并成为持续发展的保障。因此,新个体经济有

动机进行自我规制和自我管理,从而创造更多的经

济利益。平台主导的治理模式体现平台作为公共

服务平台,不仅自身履行社会责任,更应该创造良

好的氛围和条件引导平台内的个体经济履行期望

类社会责任。具体表现为以身作则,积极履行环境

保护、公益慈善等社会责任,同时还要为新个体经

济履行期望类社会责任创造条件、开辟途径,带动

新个体经济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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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新个体经济为代表的新

经济使经营者与经营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促使新

个体经营者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对此,本文

提出新个体经济履责的现实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的内容框架以及履责内容。
研究成果拓展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社会责任承担的

主体范围,重塑新个体经济的角色担当与社会功

能;推动社会责任理论在新经济背景下研究范式和

研究内容创造性发展延伸,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

新商业文明;为政府鼓励引导新个体经济履行社会

责任、互联网平台和社会大众监督管理新个体经济

的经营行为以及新个体经济商户履行社会责任实

践提供新思路和新途径。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是

采用演绎法和归纳法进行学理上的论证,缺乏对典

型案例的深入分析以及对新个体经济相关主体深

度访谈。未来研究可通过对新个体经济履责的典

型案例的深度分析,并结合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进一步论证新个体经济社会责任的理论逻辑和内

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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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Origin,ContentBoundaryandGovernanceMechanismof
SocialResponsibilityoftheNewIndividualEconomy

YINLiping,XIAOJianyong,LIChao,ZHANGPeiyi
(SchoolofCultureandTourism,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1,Henan,China)

Abstract:Withtherapidadvancementofthenewindividualeconomy,aplethoraofunlawfulandchaoticactivitieshaveemerged,challenging
therationaleofsocialresponsibilitygovernancecenteredaroundplatformenterprises.Themotivationsbehindthenewindividualeconomy’s
fulfillmentofsocialresponsibilitieswasinitiallyexamined,namelyitssocialattributes,ownershipcharacteristicsandthenecessityfor
sustainabledevelopment,whichcompelledittoassumetheroleofasocialresponsibilitybearer.Nonetheless,severalpracticalissuesarisewhen
thenewindividualeconomyundertakessocialresponsibilities,includingalackofsocialresponsibilityawareness,ambiguoussocialresponsibility
subjects,anddifficultiesinsocialresponsibilityoversight.Consequently,acontentframeworkforthesocialresponsibilityofthenewindividual
economyisestablished.Theentityresponsibleforfulfillingsocialresponsibilityisthenewindividualeconomicoperator.Thebeneficiariesof
socialresponsibilityencompassbothdirectandindirectstakeholders,andthescopeofsocialresponsibilityiscategorizedintosixdomains
includinglegal,economic,ethical,industrial,philanthropicandpublicwelfareresponsibilities.Dependingonthelevelofsocialresponsibility,

thesecanbefurtherclassifiedintomandatory,essentialandaspirationalsocialresponsibilities.Tailoredgovernancemodelsareproposedbased
onthedistinctfeaturesofeachtypeofsocialresponsibility,suchasagovernment-ledgovernancemodelformandatorysocialresponsibilities,a
management-ledgovernance modelforessentialsocialresponsibilities,and a platform-led governance modelforaspirationalsocial
responsibilities.

Keywords:thenewindividualeconomy;socialresponsibility;internet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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